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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零零八年二月二十六日刊發有關延長收購西安長安百盛的 49%權益

的完成日的英文版公告。 

 

本公司僅此澄清上述英文版公告的日期出現手民之誤。該英文版公告的日期應為二零

零八年二月二十六日， 而非二零零七年十一月二十三日。 

 

承董事會命 

百盛商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總經理 

鐘榮俊 

 

香港，二零零八年二月二十六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鍾榮俊先生及周福盛先生為本公司執行董事；丹斯里鍾廷森為本

公司非執行董事；STUDER Werner Josef 先生、高德輝先生及丘銘劍先生為本公司獨立

非執行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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